
关于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 20240312 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梅文等 11 名代表：

非常感谢各位代表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局

收到各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在股份制公司推动设立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建议》（第 20240312 号）后，高度重视并及时组

织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调研。现就相关建议答复如

下：

一、我区人民调解工作基本情况

长期以来，区司法局全面推进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建立

健全了区、街道、社区三级调解网络。福田区目前设有人民

调解委员会 132 个（街道调解委员会 10 个、社区调解委员

会 92 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30 个），共有专、兼职人

民调解员 1801 名，形成了“以专带兼，专兼结合”的调解

员队伍组织及调解网络体系。2024 年，区司法局积极推进人

民调解工作：一是统筹基层解纷资源。完成“1+10+92+N”

平安建设中心体系和规范化建设，即设立 1 家区级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10 个街道服务窗口，92 个社区工作站。二是民

生律师团扩面提质。新招募 30 家中小型律所与 92 个社区结

对，组建第二批“民生律师团”，动员公益律师联系挂点 363

个群众诉求小分格，实现“一社区一律所”“一分格一律师”。

三是加大调解经费投入。完成纠纷调解工作法律服务项目招

标和购买派驻区法院人民调解服务项目招标，通过购买社会

专业化服务，向区各派出所、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区人民

法院派驻人民调解员。落实人民调解“一案一补”，激发调



解队伍积极性。四是成立区街商会人民调解组织，推动民营

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目前已完成 11 家区街两级商会人

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审核初审。五是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

工作。目前我区共有二级人民调解员 2 名，三级人民调解员

15 名，四级人民调解员 24 名。

2024 年 1 月至 5 月，全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受理纠纷案

件 5289 件，成功调解 5001 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94.5%，涉

及金额合计 6102 万元。

二、关于在股份制公司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研情况

2023 年 4 月起，区司法局向辖区 10 个街道及股份公司

调研在股份公司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事宜。仅有 1 个街道的

股份公司表示需要在股份制公司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有 3

个街道的股份公司以“社区调解委员会跟股份公司在同一栋

楼”、“社区已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理由明确表示不需要

在股份制公司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另有 6 个街道的股份公

司反馈无意见，对在股份制公司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经费

来源和调解员配备等表示关注。2024 年 6 月，区司法局与建

议提交代表沟通后，联动区财政局，一同到辖区股份公司最

集中的沙头街道调研，走访了下沙股份公司。据了解，下沙

股份公司的村民事务部已承担了部分调解工作职能，结合下

沙社区法律顾问及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村民间的邻

里纠纷、村民与租户间的租赁纠纷等简易矛盾纠纷调解需求

基本得到满足。因村民事务部的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知识欠

缺、调解经验不足等原因，难以调处复杂矛盾纠纷。其他股

份公司也存在类似情况。

三、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依据与支持

加强企业人民调解工作是创新发展新时期“枫桥经验”、

创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

员会的设立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考虑到股份制企业

的特殊性，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为专业、

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对股份制企业的积极影响

增强企业内部管理：通过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够

有效解决员工内部的矛盾和纠纷，促进企业内部和谐，提升

管理效率。

提升企业形象：积极解决纠纷，减少诉讼案件，能够

在社会上树立企业负责任、讲究和谐的良好形象，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

降低法律风险：通过及时调解解决纠纷，可以减少企

业因诉讼产生的法律费用和潜在的负面影响。

提高预防和化解能力：为企业制定针对性、特色化的

调解方案，通过对涉企纠纷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及

时有效预防、高效化解涉企矛盾纠纷。

（三）推动在股份制公司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困难

经调研论证，我局发现在推动股份制公司设立人民调解

组织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下困难：一是公司管理层担心

增加公司管理运营成本或干预内部管理，因此对设立人民调

解组织的积极性不高。二是大部分公司均设有类似“村民事

务部”的内设机构，公司所在辖区也设立了社区人民调解组

织，再新增一个功能相似、位置相邻的调解组织略显累赘。



三是对调解的专业性和公正性担忧，对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

存有质疑。

四、实施方案与建议

（一）加强宣传指导力度。通过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运用多种渠道，加大对人民调解的宣传，普及人民

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提高公司股东和员工对人民调解

工作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打消股份制公司的顾虑。

（二）试点开展，按需推进。对确有需求的股份公司，

试点设立股份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公司内部，注重从董

事会成员、公司中层骨干中推选调解员，充分发挥“熟人、

熟地、熟事”的优势，同时鼓励股份制公司通过招聘方式聘

请专职调解员。区司法局加强对股份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员的培训和指导。

（三）厘清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和股份公司人民调解组织

的职责分工。社区调解组织侧重解决公司股东与非公司股东

的矛盾纠纷，股份制公司调解组织则侧重解决公司股东与股

东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好两类调解组织在各自矛盾纠

纷领域的作用，同时做好沟通交流、团结协作。

（四）加强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与合作。与地方司法机关

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确保在调解过程中能够得到有效的法

律支持和指导。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应及时按法律程序转

交司法机关处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设立股份制人民调解组织是推进企业治理现代化、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举措，是充分发挥人民

调解组织在服务经济建设中重要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有益探索。区司法局将积极配合相



关部门，推动在股份制公司中设立人民调解组织，为企业和

员工提供更加公正、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共同维护社会和

谐与稳定。

再次感谢各位代表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期

待进一步的沟通与协作。

福田区司法局

2024 年 6 月 20 日

（联系人：黄潇，联系电话：15815539510）


